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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阶段私营企业主的非劳动收入中的剥削问题

周晓梅, � 宋春艳
(吉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7)

摘 � 要: 在私营企业主的收入中,除了一部分劳动收入还有一部分非劳动收入。这部分非劳动收入是私营企

业工人剩余劳动的转化形式, 它是私营企业主凭借资本所有权所获得的一部分收入。这部分非劳动收入的

存在是我国现阶段生产力水平决定的,是�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必然结果,对我国国民经

济的发展起到重要促进作用, 与社会主义消灭剥削的目标并不矛盾。对私营企业主违法的剥削行为必须进

行管理和制裁, 这样才能有利于私营经济的自身发展, 也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促进社会的和谐和

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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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inco me o f priv ately�ow ned enter pr ise ow ner s, there is, apart fro m a part of labor inco me, a par t o f non�labor

inco me that is the co nv erted form o f sur plus labor o f wo rkers in the private sector . It is a par t of the income fr om the capital

ow ner ship of the privately�ow ned ent erprise ow ners, w hich is decided by the level of cur rent dev elo pment of economy in China

and is the result of the pr inciple of � t aking labor as the main means of distributio n w ith many o ther means at t he same time�,

which play s an import ant r ole in the eco no mic development and is not contradicto ry to the socia list g oal o f eliminating ex plo ita�

t ion. H ow ever , it is imperative to manag e and a rbitrat e the illega l explo itation o f t he priv ately�ow ned enter pr ise o wners so that

it is benef icial to dev elo p the private eco no my, to healthily develo p social econom y and to pr omote social harmo ny and pr osper i�

t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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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私营经济也不

断发展壮大,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 � � � 私
营企业主阶层。2001 年 7 月 1 日, 江泽民同志在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党
的十六大报告中,把私营企业主定位为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那么, 如何看待私营企业主收

入中的非劳动收入中的剥削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

的焦点。笔者就此谈一点个人的看法。

一、我国现阶段私营企业主的收入中

� 存在一部分非劳动收入

� � 我国现阶段的私营企业主的收入由两部分构
成,一部分是劳动收入, 另一部分是非劳动收入, 大

多数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基本上是统一的。私营

企业主是企业的管理者, 生产的指挥者。这种管理

劳动是生产活动所必需的,是企业生产再生产赖以

生存的前提和基础, 是企业和社会分工体系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正如马克思指出的: �一切规模较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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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

以协调工人的劳动, 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行 � � � 不
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 � � � 所产生的各种
一般职能,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

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 [ 1] 367 �一方面,凡是有许

多人进行协作的劳动, 过程的联系和统一必然表现

在一个指挥的意志上, 表现在各种与局部劳动无关

而与工场活动有关的职能上, 就像乐队要有一个指

挥一样。这是一种生产劳动, 是每一种结合的生产

方式中必须进行的劳动。� [ 2] 431这种劳动是由协作过

程本身产生的, 是生产过程所必需的,私营企业主的

经营管理劳动是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在私营企

业主的收入中就必然有一部分劳动收入。但是在私

营企业主的收入中,除了以上我们所分析的劳动收

入外, 还有一部分非劳动收入。这部分非劳动收入

是私营企业工人剩余劳动的转化形式。

1.私营企业主的非劳动收入不是由生产资料即

物化劳动带来的

对于我国私营企业主的这部分非劳动收入的来源

问题,还有一定的争论。有人认为,这部分收入的来源

不是来自私营企业中工人剩余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

不存在剥削,而是私营企业主投入到生产过程中的生

产资料既物化劳动带来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资本中的不变部分在实物形态上是生产资料,

生产资料在财富的生产上, 即使用价值的生产上起

着巨大的作用。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劳动不是一切
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

物质财富就是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劳动本身不

过是一种自然力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 [ 3] �虽然只
有可变资本部分才能创造剩余价值,但只有在另一

些部分,即劳动的生产条件也被预付的情况下,才会

创造出剩余价值。因为资本家只有预付不变资本才

能对劳动进行剥削,因为他只有预付可变资本才能

使不变资本增值。�[ 2] 50 因此, 生产资料在新价值的

创造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它是价值增值的物质前提,

劳动只有在与生产资料结合时才能创造新价值。但

这绝不是说生产资料创造了价值或者是与劳动共同

创造价值,价值的唯一源泉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 即

抽象劳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运用了科学
的抽象法对商品价值形成实体进行了科学地分析。

他指出,价值�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
即无论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这些

物现在只是表示在它们的生产上耗费了人类劳动

力,积累了人类劳动。这些物,作为他们共有的这个

社会实体的结晶, 就是商品的价值。� [ 1] 51
因此, 形成

价值的唯一源泉是人类的抽象劳动,剩余价值是工

人在剩余劳动时间内抽象劳动创造的新价值形

成的。

2. 私营企业主的非劳动收入是私营企业工人剩

余劳动的转化形式

那么, 私营企业主的这部分非劳动收入是怎样

形成的呢? 它是私营企业工人的剩余劳动创造的剩

余价值。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五章分析资本
主义条件下资本家是如何获得剩余价值是时指出,

�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这个商品独特的使用价值, 即

他是价值的源泉, 并且是大于它自身的价值的源

泉。� [ 1] 219
私营企业主也正是看到了工人劳动力商品

的使用价值的特殊使用价值,购买了劳动力这个特

殊商品,并把它投入到生产过程中去,使其与私营企

业主之所有的生产资料相结合, 而这一过程是劳动

过程和价值过程的统一。劳动过程是生产商品的使

用价值的过程,生产使用价值并不是私营企业主的

目的。私营企业主之所以要生产使用价值,只因为

它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私营企业主关心的是剩余

价值,剩余价值是在价值增值过程中产生的。关于

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 可以用马克思的劳动两重性

学说进行分析,先分析价值形成过程,进而分析价值

增值过程。价值形成过程是预付资本的补偿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工人的具体劳动生产使用价

值的同时,把已消耗的生产资料的旧价值转移到新

的商品中去,形成新的使用价值。另一方面,工人在

进行抽象劳动的过程中, 体力、脑力也进行了耗费,

形成了新的价值, 这个新价值正好补偿了资本家所

支付的劳动力的价值。但是,资本家生产商品的目

的是价值增值,他就必须把工人的劳动时间延长到

必要劳动时间以上, � 因为只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才算是形成价值的劳动时间。� [ 1] 215 �包含在劳动力
中的过去劳动和劳动力所能提供的活劳动,劳动力

一天的维持费和劳动力一天的耗费是两个完全不同

的量��维持一个工人 24小时的生活只需半个工

作日,这种情况并不妨碍工人劳动一整天。� [ 1] 219
因

此,资本家要使价值增值就必须延长工人的劳动时

间,把工人的劳动时间延长到必要劳动时间以上,在

延长的劳动时间里,工人的具体劳动在转移旧价值,

创造新的使用价值的同时,工人的抽象劳动又创造

了新价值,这个新价值就是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

值就可以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了, 并作为剩余价值成

为资本家的剥削收入。这就是说, 工人的劳动时间

超过了补偿自身劳动力价值以外的时间所创造的价

值就是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就是产品价值超
过消耗掉的产品形成要素及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价

值而形成的余额。�[ 1] 235
也可以把工人的劳动时间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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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是两部分,一部分是必要劳动时间,一部分是剩余

劳动时间,在必要劳动时间里工人创造了自身价值,

也就是补偿了资本家给工人工资的那部分价值。在

剩余劳动时间中,工人创造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 这

部分价值被资本家所占有。马克思分析的资本主义

条件下资本家剩余价值的来源, 对于社会主义条件

下的私营企业主的非劳动收入的来源同样是适用

的。它是来自于私营企业中的工人所支出的活劳动

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工人抽象劳动创造的新价值的

一部分,也就是剩余劳动时间所创造的剩余价值。

因此,这部分非劳动收入是私营企业中工人剩余劳

动的转化形式, 是私营企业主凭借资本所有权所获

得的剥削收入。

二、我国现阶段私营企业主收入中的非

� 劳动收入存在的客观必然性

� � 1.我国现阶段私营企业主非劳动收入存在是现

阶段生产力水平的客观要求

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资本主义矛盾运动及其

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对未来社会进行科学预见时指

出,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和高

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的, 社会主义将在高度发达

的国家取得胜利。尽管它不可避免地带有旧社会的

痕迹,但毕竟资本主义已经为社会主义准备了雄厚

的物质技术基础。在这一基础上取得胜利的社会主

义国家,必须建立公有制。

但是,社会发展是复杂的,它超越了马克思、恩格

斯的预想。在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 由于世界政治、

经济不平衡规律的作用,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预

见,列宁成功地领导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创立

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经济

相对落后,生产力水平欠发达的国家取得胜利。我国

的社会主义革命也是建立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基础之

上的。旧中国是一个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经济都十分

落后的国家,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这与马克思、恩格

斯预见的未来社会相差甚远。因此,我国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是在极其落后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上开始

的。虽然在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建成了比较完

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但生产力总体水平还

比较低,社会化程度不高,并呈现多层次性,而且发展

又很不平衡。因此, 不能超越客观实际情况搞单一

的,纯粹的公有制经济。否则不仅不能促进我国生产

力的发展,反而会破坏生产力的发展。所以, 以公有

制为主体,同时发展包括私营经济在内的各种非公有

制经济是历史的正确选择,是符合生产关系一定要与

生产力水平相适应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因此,

党的十六大再次重申,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

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既然包括私营经济在内的

各种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具有客观上的必然性。那

么,私营企业主的非劳动收入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

必然有其客观上的必然性,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基本国情。

2. 私营企业主非劳动收入存在是�按劳分配为
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必然结果

我国私营企业主的这部分非劳动收入, 是我国

目前所实行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
并存的必然结果。任何一种分配制度, 都是与一定

的经济制度相联系。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按劳

分配和按生产要素相结合的分配制度, 是由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所实行的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

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制度决定的。在我国现阶段的生

产资料所有制结构中, 既有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

济,又有处于非主体地位的非公有制经济,这就必然

要求在分配制度上得到体现,必须实行按劳分配为

主体,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方式。这对

于充分调动一切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进行经济建

设,实行生产要素的最佳结合, 更好地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加速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市场的健康

发展,尽快地把资金、技术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有着

重要的作用。

3. 我国现阶段私营企业主的非劳动收入的存在

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促进作用

首先,私营企业主作为私营企业人格化的代表,为

了追求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奋力

创业,在自身企业发展的同时也增加了社会生产力的

总量,为社会创造了大量的财富,为国家增加了大量的

财政收入。�截至2008年年底,全国登记注册的私营企

业达到657. 42万户,较 2007年底增加 54. 37万户,增

长9. 0%。注册资金达到11. 74万亿元,较2007年底增

加2. 35万亿元,增长25%。截至2008年11月,私营工

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5 495亿元,同比增长36. 6%。�[ 4]

这表明私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已成为促进我国财政收入

和社会财富总量增长的重要力量。

其次,在我国目前劳动力严重过剩的情况下,私

营经济在安置就业,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做出了

重要贡献。� 1997年 � 2007年,我国私营企业从业人

员已从 1997年的 1 349万人猛增到 2007年的 7 253

万人,增长近 5. 37倍。�[ 5]
由此可见, 私营企业在增加

劳动力就业,缓解社会矛盾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再次,促进不同经济形式之间的竞争,进一步完

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现阶段实行的是以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基本经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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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们之间相互促进, 共同发

展,可以通过互相间的竞争实现优势互补以及公平

与效率的统一。私营经济与市场经济有着天然的亲

和性,它就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发展起来的,在市

场中占有一定的优势。这会使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

有企业感到生存的威胁和竞争的压力。公有制经济

必须面对这种竞争与挑战, 学会在市场中生存的方

法和经验,加强自身改革的速度,以适应市场经济发

展的要求。这必然加快公有制经济在市场经济中不

断转化经营机制和自我完善, 这也对私营经济形成

强大的压力,私营经济也必须不断完善自己克服自

身的缺陷和不足,才能在竞争中生存。因此, 在市场

经济中,公有制经济与私营经济的竞争,最终促使两

者共同进步。

三、正确看待我国现阶段私营企业主收入中

的非劳动收入中的剥削问题

� � 1.私营企业主非劳动收入的存在与社会主义消

灭剥削的目标并不矛盾

长期以来, 一提起私营经济,人们往往把它与剥

削、两极分化相联系。进而会得出私营经济存在与社

会主义目标实现相悖的结论,这种结论是错误的。允

许这部分非劳动的剥削收入存在和社会主义根本目标

并不矛盾。对这一现象要进行历史地、科学地分析。

彻底消灭剥削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是共产

党人为之奋斗的理想和目标。马克思恩格斯在

�共产党宣言�一书中指出: �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
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 消灭私有制。� [ 6]

这是人类

社会制度的重大变革和历史的重大进步。然而这是

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 是要经过长期不断的努力才

能达到的目标。彻底消灭剥削必须以生产力高度发

达为前提,社会财富的增长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

程,剥削的产生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它

的存在又是生产力发展不够的结果。因此, 要消灭

剥削现象,必须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

现。我国现阶段私营经济中非劳动收入的剥削现象

的存在,也是由现阶段相对低下且发展不平衡的生

产力状况决定。虽然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是消灭剥

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但共同富裕

的重要前提之一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充分涌流, 只有

创造更多、更丰富的社会财富,才能不断向共同富裕

迈进。应该承认私营经济在这方面的重要作用, 私

营经济的存在, 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增加社会财富总

量,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提供了物质基础。

因此,不能用极�左�的眼光去看待这一问题, 在新中

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建设中是有着深刻教训的。私营

经济的存在与发展是实现社会主义最终目标的客观

要求,与社会主义消灭剥削的远大目标并不矛盾,那

么与私营企业存在相伴随的私营企业主非劳动收入

的存在也是与社会主义消灭剥削的最终目的是一

致的。

2. 对私营企业主违法的剥削行为必须进行管理

和制裁

十六大报告指出: �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非劳
动收入, 都应该得到保护�[ 7] 2 2 , 要� 放手让一切劳
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

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涌流, 以造福于人民。用活劳

动创造财富是光荣的, 而用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创

造财富也是光荣的。� [ 7] 22
这是我们党对私营经济的

一项重大政策。允许非劳动收入的存在, 鼓励它们

为社会做更大的贡献, 而且应该进一步看到,在我国

现阶段私营企业主当中,大部分都能遵纪守法, 他们

通过资本、知识、技术等非劳动收入, 增加了国家的

税收,加快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应该得到保

护的合法收入。

承认与保护我国现阶段私营企业主合法的非劳

动收入是必要的, 但这不等于对私营企业主的所有

收入都应视为正当收入。在私营经济发展过程中,

一些私营企业主利用种种不法手段, 侵害国家合法

权益和工人的合法权益迅速聚敛起巨大的财富, 这

些应该属于非法的非劳动收入, 这种剥削行为是违

法的。这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允许存在的现象, 是

与社会主义本质不相容的。对这些现象必须进行严

格的管理和控制, 对于情节严重的要给予严厉的打

击和法律制裁。这样才能有利于私营经济的自身发

展,也有利于整个社会经济健康发展,促进社会的和

谐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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